健保局中區分局與全聯會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中區分區執行委員會第22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96年9月28日下午1時
地點：本分局10樓第1會議室
出席人員：（依據姓氏筆劃順序排續）

全聯會全民健保中區分區委員會

朱委員子文、呂委員樹東、李委員俊超、吳委員成才、吳委員佳潓、林委員天經、陳委員育志、黃委員廷芳、張委員標能、張委員明遠、郭委員景星、游委員振渥、董委員錦川、顏委員榮俊、羅委員界山
健保局中區分局

林組長興裕、楊主任育英、江專員權富、程課長千花、林淑惠

列席人員：成錦瑩、陳明麗
請假人員：丁副理增輝、呂委員毓修、吳委員棋祥、劉委員明仁、顏委員東傑
主　　席：陳經理明哲、陳主任委員長泰

紀　　錄：陳淑英
壹、宣布開會
貳、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報告（詳會議資料）
參、主席致詞：（略）
肆、報告事項：

一、中區分局報告

本轄區牙醫總額執行概況及相關資料分析（請詳會議資料）
決定：

1.為利院所瞭解自身費用申報狀況，請各委員轉知會員，多加運用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查詢下載自身申報的相關資訊，如費用流程狀態、付款通知書…等。

2.為提升保險對象就醫安全，本分局將於網站上公布申報感染控制院所。並請 貴會加強感染控制院所SOP作業之實地訪評。

3.經分析9601-9606費用年月，院所申報96年新增醫令乳牙多根管治療（90018C）之情形，針對乳牙多根管執行率大於90%及顆數極高院所，抽調該案件請專審醫師審查院所申報之合理性。
4.診斷為惡性腫瘤且高重複執行診斷性影像檢查者、非屬惡性腫瘤之重大傷病案件，如口腔軟組織疾病、頷骨疾病、肌痛及肌炎、齟齒、牙周病者，將抽調醫院之申報病歷，請專審醫師審查其必要性及適當性。

5.請 貴會輔導會員妥善使用健保有限資源，避免非必要之檢查與處置。
二、全聯會牙總中區分區執行委員會報告
業務報告（請詳會議資料）
三、有關行政院衛生署函釋醫療機構提供費用明細事宜

（1） 依行政院衛生署96年8月3日衛署醫字第0960203653號函釋醫療機構提供費用收據之原則如下：

1.不論住院或門診病人，請依照現行健保申報項目，分列健保與自費項目列印收據。

2.健保差額自付或健保不給付部份，單價在1,000元以上者，應在取得病人書面同意時載明名稱、單價或於收據上列印明細。
3.如民眾在參考格式項目以外需要費用明細表，得向醫療院所查詢，醫療院所不得拒絕提供。

4.醫療機構非有不可預知情況，應避免於手術或治療進行中告知病人或家屬有因健保差額或因不給付需自付費用之情事。

（二）上述函釋已公告於本分局網站供参。
四、重申醫師支援醫療院所醫療業務其報備及費用支付

（1） 依行政院衛生署95年2月8日發布之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29條規定，「特約醫院及診所不得擅自派醫師至該特約醫院及診所以外之場所為保險對象提供診療服務。」又同辦法第30條規定，「特約醫院及診所之執業醫師至其他特約院所執行業務，依其他法令應報經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者，應於報准後始得提供本保險醫療服務。特約醫院及診所之執業醫師至山地離島辦理巡迴醫療，應報經保險人同意後，始得為之。」

（2） 依前開條文規定，醫師至其他特約院所執行醫療服務，毋須向本分局報備，係由該醫師執業登錄之院所事前報經所屬衛生主管機關核備同意後，衛生主管機關以核備函副知本分局，本分局逕依該核備函副本登錄電腦支援相關資料，並給付支援醫療費用。另醫師至山地離島辦理巡迴醫療，則需事前報經本局所屬分局同意始給付費用。

五、醫療院所電子郵件新增及更新作業

本分局為資訊之公開與透明化，透過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提供健保醫療品質、IC卡上傳就醫資料、網路醫療費用連線申報資料、醫療費用核定及醫療相關業務查詢，另為提供更快速便捷服務，醫療院所可利用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進行電子郵件新增及更新作業，以利本分局公告事項之即時通知。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電子郵件新增及更新作業操作路徑為：http://10.253.253.242/idcportal/ →點選服務類別：醫療費用連線申報系統，作業項目：醫療費用申報，並輸入用戶代號及密碼→登入→點選用戶資料修改→勾選修改資料→輸入作業電子郵件位址（e-mail信箱）→更正。

六、健保IC卡登錄及上傳資料品質實施方案

（1） 牙醫院所錯誤率>10%經輔導家數減少約40%已具成效，為保障會員權益，依96年6月勾稽結果，錯誤率>5%尚有176家，請繼續協助輔導期錯誤率降至3%以下。

（2） 於95年10月30日通函週知院所暨96年7月20日再次通知，可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網址http：//10.253.253.242/idcportal/index.jsp）查詢及下載錯誤明細表以便改善錯誤原因。

（3） 為即時與正確估算牙醫總額點值之預估值，仍請 貴會鼓勵及輔導會員提昇健保IC卡登錄及上傳資料品質之正確性。
七、健保局中區分局愛心專戶

多年來健保局與各醫療院所共同攜手，無時不為照護全民健康而努力，然而，仍有一少部分民眾限於無力繳納保費，面臨疾病卻無法就醫的窘境，本分局同仁基於愛心，爰於87年起嘗試整合各界的資源，協助這群弱勢民眾解決健保債務，俾使重獲醫療照顧。

92年初，為匯聚更大的願力，提昇各界愛心運用的效率，正式設立「健保局中區分局愛心專戶」，公開接受外界捐款，並由分局主管成立管理委員會審理專戶捐款運用事宜，每月並將捐款收支明細公開徵信，確保愛心專戶每一分善款均能妥善應用。專戶運作迄今四年餘，成功協助了168個弱勢家庭，474人受惠，捐助金額逾3百萬元。

為使本分局愛心專戶能繼續協助更多經濟困難且急需就醫民眾繳納健保欠費，請共襄盛舉。(本分局愛心專戶郵政劃撥帳號：22501051、戶名：中央健康保險局中區分局)
伍、討論事項

提案1         提案單位：中央健康保險局中區分局

案由：有關96年度牙醫總額實地審查結果案，提請討論。
決議：請 貴會輔導會員應依法規定辦理，另本分局仍不定期指派相關人員進行實地審查作業。
提案2    提案單位：全聯會牙總中區分區執行委員會

案由：有關96年第1季中區點值下降檢討案，提請討論。

決議：持續管控醫療費用及監控點值。

提案3    提案單位：全聯會牙總中區分區執行委員會

案由：有關96年1-2季「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改善方案巡迴部分」點值僅為0.4598乙案，爰請  貴局協助補救改善之道，提請討論。
決議：

1、 有關「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改善方案-巡迴部分」之經費由全國不分區更改為依六分區劃分之意見，請 貴會建立共識後提全聯會。

2、 巡迴醫療服務須配合健保IC卡相關作業，保險對象就醫時應辦理過卡，無健保IC卡者，需填具「無健保IC卡就醫名冊」送本分局辦理後續事宜。

陸、臨時動議

提案1    提案單位：全聯會牙總中區分區執行委員會
案由：建請 貴分局提供院所之處置參考明細表，以作為審查醫師審核之依據。
決議：因二代健保實施後更換電腦系統與先前之作業環境不同，本分局將評估其可行性後，列入排程時間。目前則先由審查醫師提出名單及欲参考之醫令，由統計人員逐一擷取單家院所之資料分析後，提供審查參酌，另將追蹤其成效併檢討評估。

提案2                       提案人：吳委員成才
案由：建請 貴分局提供之「牙醫門診抽審條件通知表」內容更具體而明確，以利院所自我調整改進，或必要時做即時之申訴。
決議：自96年9月費用年月起，抽審條件通知表上之醫師代碼由原提供前3個數字碼，增修為6個數字碼。另抽審指標數據請逕向牙總中區分區執委員會索取。
柒、散會：下午3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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